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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 

「文化內容策進院」（下稱文策院）於 108 年 6 月依「文化內容策進院

設置條例」成立，以行政法人中介組織身分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

監督機關為文化部。文策院將肩負催生市場動能，支持影視、流行音樂、圖

文出版、數位出版、時尚設計、藝術支援及文化科技應用等文化內容產業的

產製、傳播及國際化發展等任務。 

文策院之投資計畫則與通路商、行銷發行商、平台商、大型製作公司等

主要投資者成為共同投資夥伴，投資重點囊括 IP 開發、人才培育、市場通

路與創新商轉模式等，並以「完備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為投資目標。為協

助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發基金匡列 100 億元，執行投資於國內文化創

意產業，透過資金挹注，期有助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 

文化部於 100 年 6 月及 105 年 1 月分別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

施方案」（下稱第一、二期計畫），遴選專業管理公司共同搭配投資國內文化

創意產業，現由文化內容策進院繼續管理及辦理。 

「文化部辦理文化內容投資計畫」（下稱第三期計畫），則於 107 年 4 月

起辦理，目的為投資具專業經營能力與市場潛力之文化內容業者，俾促進產

業生態系發展。且國內文化內容產業多屬微型、中小型企業或個人經營，甚

難獲得投資機會，為改善投資機制現況，已修訂「文化部辦理文化內容投資

計畫作業要點」，針對較小規模之投資案放寬或簡化投資流程，並於 110 年

10 月 26 日公告修正後作業要點。111 年持續修訂要點並放寬相關投資限制，

包含投資對象增加文化創意產業專案、鬆綁共同投資者相關限制及增加申請

預投審查之操作方式，並於 111 年 1 月 3 日公告修訂後作業要點。 

第一、二期計畫以及第三期計畫條件放寬比較表： 

放寬類型 第一、二期計畫 第三期計畫 

共同 

投資者 

參與評選並通過之

專業管理公司 

✓ 創業投資事業類型者 

✓ 金融機構類型者 

✓ 中小企業開發公司類型者 

✓ 投資公司類型者 

✓ 我國其他產業類型者 

✓ 國外專業投資機構類型者 

新增，鬆綁共同者相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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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凡是具有投資文化內容相關產業或

經營文化內容相關業務經驗之事業均可

申請成為共同投資者 

小型投資 無此類型 

新增，並放寬此類型投資條件： 

✓ 共同投資者可為自然人 

✓ 若申請投資金額為 300 萬以下，得適用

簡易審議程序 

專案投資 無此類型 
新增，並放寬此類型投資限制： 

✓ 投資對象增加文化創意產業專案 

預投審查 無此類型 

新增，申請預投審查之操作方式：  

✓ 讓申請投資者得先進行投資審查，通過

後再行募集其他投資人等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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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自 108年 6月至 111年 12月之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計畫執行總覽 

自 108 年 6 月文策院成立起至 111 年 12 月（不含撤銷案）通過投資審

議會之投資案共計 25 案，核准投資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41 億元，帶動

共同投資者及民間資金流入文化創意產業之金額為 22.35 億元，連兩年創歷

史新高。另通過投資審議會之投資案（含撤銷案）共計 26 案，核准投資金

額為新臺幣（下同）15.49 億元，帶動共同投資者及民間資金流入文化創意

產業之金額為 22.40 億元。 

自 108 年 6 月至 111 年 6 月之產業投資版圖包含「電影」、「音樂及表演

藝術」、「數位內容」、「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廣播電視」、「設計品牌

時尚」、「其他」等 7 大產業，111 下半年再新增「視覺藝術」之產業投資類

型，期能規劃以透過投資產業別具多元化，針對生態圈各環節進行策略性投

資及兼重新創事業與商業模式創新之事業等作為多元化投資策略模式。 

自 108 年 6 月至 111 年 12 月主要以電影、數位內容及廣播電視投資為

最大宗，三者合計 75.50%。111 年產業投資重點除影視、ACG、展演場域、

人才培育、表演藝術外，也積極與未來科技（AR/VR/XR）內容、音樂劇、

演唱會之相關業者洽談，並多元化推展投資模式。藉由國家投資，提高業界

信心、並帶動民間投入更多資金活水。此外，文策院於投資後亦持續提供業

者適合之資源介接協助，增加被投資事業間之業務串接機會，並提升文化內

容產值。 

➢ 108 年 6 月至 111 年 12 月核准投資金額產業別分佈圖（不含撤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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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化部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第一、二期計畫） 

一、 投資案分析 

自 100 年 6 月至 111 年 12 月，第一、二期計畫（不含撤銷案）累計投

資 42 案，核准投資金額為 10.50 億元，年均投資案量為 3.63 案，每案平均

投資規模為 2,499 萬元。另第一、二期計畫（含撤銷案）累計投資 49 案，核

准投資金額為 12.48 億元，年均投資案量為 4.23 案，每案平均投資規模為

2,547 萬元。 

第一、二期計畫產業分佈以電影產業為首(44.41%)，其次為廣播電視產

業(14.17%)，第三為數位內容產業(12.70%)。 

就第一、二期計畫之時空背景觀察，自 100 年臺灣電影票房開始屢創佳

績，包含《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及《我的少女時代》各破四億、《艋

舺》破二億、《陣頭》破三億、《總舖師》破三億，以及臺灣導演李安的作品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在全球也賣破 180 億，因此開啟臺灣國片商業市場，

而影視產業亦成為第一、二期計畫的投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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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案概況 

第一、二期計畫累計投資 42 案，其中已有 19 案已完成處分，其餘案件

依據各被投資事業 111 年 12 月之營運及財務情況顯示「企業現況」，「正常

戶」共 10 案為最大宗，其後依序為「追蹤戶」計 9 案、「觀察戶」計 2 案、

「列管戶」計 1 案、「沖銷戶」計 1 案，明細表如下： 

企業現況1  
帳列核准投資案(不含撤案) 

數量 金額（新臺幣仟元） 

正常戶 10 264,322 

觀察戶 2 13,320 

追蹤戶 9 185,000  

列管戶 1 12,000 

沖銷戶 1 23,334 

合計 23 497,976 

 

  

 

1 投資後管理原則，五大類分類管理： 

(1) 正常戶：最近年度之營運及獲利情況均屬穩定良好者，應定期核閱其財務報表。 

(2) 觀察戶：公司成立未滿五年，營運績效尚待觀察者，應定期核閱其財務報表。 

(3) 追蹤戶：公司成立五年以上，營運績效不佳者，應於每月核閱其財務報表，且每季定期檢討。 

(4) 列管戶：公司營運或管理遭逢重大困難者，應每月定期檢討。 

(5) 沖銷戶：公司長期營運困難，大部分已提列投資損失者，俟全數提列損失完畢後予以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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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文化部辦理文化內容投資計畫（第三期計畫） 

一、 投資案分析 

第三期計畫 107 年 4 月始開辦，初期申請投資審議會通過產業類型延續

第一、二期計畫，以影視產業為主，文策院為促成各文化內容產業領域之生

態圈健全發展，於 110 年起，投資評估調整以產業化、整合化、國際化為目

標2，並佈局「人才培育」、「遊戲開發及動漫 IP 衍生」以及「沉浸式體驗」

等產業類型。 

第三期計畫開辦截至 111 年 12 月，產業分佈以影視產業為主，最大宗

為電影產業佔 28.89%，其次為廣播電視產業佔 23.42%，第三為數位內容產

業佔 23.33%。另 111 年上半年通過「廣播電視」、「音樂及表演藝術」、「設計

品牌時尚」投資產業類型，其中下半年新增「視覺藝術產業」投資類型，產

業分佈佔比達 1.26%，顯示文策院投資項目與領域致力已邁向更具多元類型

的內容產業方向推進。 

111 年下半年投資績效卓越，就第三期計畫（不含撤銷案）開辦以來相

較前期之累計數持續成長，前後期累計數研析如後；累計投資案量由 16 案

成長至 24 案，累計核准投資金額亦由 10.55 億元成長至 15.46 億元，因小型

專案投資案件數量增加，每案平均投資規模由 6,595 萬元微幅降至 6,443 萬

元。 

 

 

  

 
2產業化、整合化、國際化之目標說明： 

(1) 產業化：鏈結文化內容產業斷點，建構完整產業生態圈及支持系統。 

(2) 整合化：IP 多元化發展為主軸，透過異業結盟形塑臺灣品牌，提升 IP 產值。 

(3) 國際化：將台灣原創內容對接國際製作與規格，進而輸出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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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案概況 

    第三期計畫核准累計投資 24 案，扣除尚未完成注資家數 8 案，其餘案

件依據各被投資事業 111 年 12 月之營運及財務情況顯示「企業現況」，正常

戶計 12 案，觀察戶計 2 案、追蹤戶計 2 案。明細表如下： 

企業現況3
 

帳列核准投資案(不含撤案) 

數量 金額（新臺幣仟元） 

正常戶 12 731,496 

觀察戶 2 48,000 

追蹤戶 2 59,700 

列管戶 - - 

沖銷戶 - - 

合計 16 839,196 

 

 

3第三期計畫企業現況之投資後管理原則，與第一、二期計畫之五大類分類管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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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共同投資者之投資金額與投資餘額 

第一、二期計畫及第三期計畫，三期投資計畫除小型投資不須具備共同

投資者外，專案投資亦不用有共同投資者，除透過國發資金為文化創意產業

注入活水外，亦可帶動市場資金挹注。 

一、 第一、二期計畫之專業管理公司投資金額與投資餘額 

自 100 年 6 月至 111 年 12 月，第一、二期計畫透過國發核准累計投資

金額為 10.50 億元（不含撤案），專業管理公司累計投資金額為 10.60 億元。

投資餘額分別為 3.57 億元及 3.47 億元。明細表如下： 

                        單位：新臺幣仟元 

第一、二期計畫之 

專業管理公司 

國發基金 

核准投資金額 

共同投資公司 

投資金額 

投資金額 

小計 

國發基金 

投資餘額
註 1 

專業管理公司 

投資餘額
註 2 

投資餘額 

小計 

中信創投  486,599   411,735   898,334  162,464 176,161 338,625 

台灣新光國際創投 30,000 30,000 60,000 30,000 30,000 60,000 

永豐創投 30,000 42,000 72,000 22,998 42,194 65,192 

創新工業 21,000 30,000 51,000 - - - 

豐利管理顧問 116,000 77,900 193,900 115,649 57,900 173,549 

寶利資產管理 10,000 10,000 20,000 10,000 10,000 20,000 

國聯創投管顧 22,000 11,000 33,000 4,400 2,200 6,600 

中影管理顧問 90,000 60,000 150,000 - - - 

臺灣文創一號 75,000 110,000 185,000 - - - 

和通國際 34,255 34,255 68,510 5,000 7,500 12,500 

柏合麗創投管顧 81,000 189,000 270,000 - - - 

吉富文創創投 8,000 20,000 28,000 - - - 

華登國際管顧 41,334 29,667 71,001 6,360 20,640 27,000 

華陽中小企業開發 4,500 4,500 9,000 - - - 

合計 1,049,688 1,060,057 2,109,745 356,871 346,595 703,466 

註 1：資料來源為信託月報，與核准投資金額差異數包含處份、減資等。 

註 2：資料來源為專業管理公司季報，與核准投資金額差異數包含處份、減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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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三期計畫之共同投資者投資金額與投資餘額 

自 107 年 4 月至 111 年 12 月，第三期計畫之國發基金核准累計投資金

額為 15.46 億（三期無撤案），包含已簽約注資 16 案合計新臺幣 8.39 億元及

進行議約程序投資案 8 件合計為新臺幣 7.07 億元；共同投資公司累計投資金

額為新臺幣 15.39 億元，包含已簽約注資 16 案合計新臺幣 8.27 億元及進行

議約程序 8 案合計為新臺幣 7.12 億元；國發基金與共同投資公司之投資餘額

分別為 7.62 億元及 8.54 億元。明細表如下： 

單位：新臺幣仟元 

第三期計畫之共同投資

公司/專案被投資公司 

國發基金 

核准投資金額 

共同投資公司

投資金額 

投資金額 

小計 

國發基金 

投資餘額
註 1 

共同投資公司 

投資餘額
註 2 

投資餘額 

小計 

青睞影視 15,000 45,000 60,000 15,000 45,000 60,000 

湠臺灣電影 20,000 60,000 80,000 20,000 60,000 80,000 

華文音樂劇
註 3 3,000 - 3,000 3,000 - 3,000 

好吉影視 67,000 70,000 137,000 67,000 70,000 137,000 

大曉創藝(股)公司 98,000 102,000 200,000 98,000 102,000 200,000 

台灣威亞數位科技 98,000 100,000 198,000 98,000 102,000 200,000 

科科世界 45,000 45,750 90,750 30,000 30,500 60,500 

貝殼放大 34,400 50,000 84,400 34,400 50,000 84,400 

推手影業 98,000 102,000 200,000 98,000 102,000 200,000 

隼鹿 44,000 46,000 90,000 24,000 19,000 43,000 

創軒 29,700 9,900 39,600 22,275 7,425 29,700 

智融股份有限公司 29,000 30,000 59,000 29,000 30,000 59,000 

凱渥實業 105,000 106,500 211,500 70,000 71,000 141,000 

台北數位廣告 28,096 28,096 56,192 28,096 28,096 56,192 

昶裕國際創業投資 30,000 35,000 65,000 30,000 35,000 65,000 

中保投資 95,000 102,000 197,000 95,000 102,000 197,000- 

進行議約程序投資 8 案 707,154 711,980 1,419,134 - - - 

合計 1,546,350 1,644,226 3,190,576 761,771 854,021 1,418,792 

註 1：資料來源為信託月報，與核准投資金額差異數係因尚未注資或分階段注資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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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資料來源為專業管理公司季報，與核准投資金額差異數係因尚未注資或分階段注資導致。

另被投資公司申請專案投資，其共同投資公司投資金額涵蓋專案自籌款。 

註 3：華文音樂劇為國發基金 300 萬以下直接投資，無共同投資方。 

 


